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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要求



外国国籍人士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



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才及企业家）的香
港居民



台湾地区居民



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
l国外长期（或永久）居留证

l住在国中国使领馆出具的长

期（或永久）居留权公证书、

认证书或住在国驻华使领馆

出具的公证书和住在国居留

记录。 

l归国留学人才还应当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

   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网址：http://zwfw.cscse.edu.cn/



高端人才目录



• 一、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以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所列人才计划
为准），包括：

1.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回国（来华）定居工作专家项目、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计划、中国留

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引进项目、海外赤子为国服务行动计划。
3.科学技术部：高端外国专家项目、中国政府友谊奖项目、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项目、海外名

师引进计划、高校国际化示范学院推进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一带一路”教科文卫引智计划、国家
科研平合外国专家支持计划、与大师对话-诺贝尔奖获得者校园行项目、文教类外国青年人才引进项目、部属高
校学校特色项目、首席外国专家项目、经技类青年外国专家项目、经技类重点外国专家项目。

4.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美富布赖特项目。
5.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黄汲清青年人才计划。
6.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年英才计划。
7.文化部：海外高层次文化人才引进计划。
8.卫生和健康生育委：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532”人才计划。
9.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创新团队国际合作伙伴计划、海外评审专家项目、引进杰出技术人才

项目。
10.中国气象局：中国气象局双百计划。
11.国家核电：国家核电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 二、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类）、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持有者。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A类）--外国高端人才是指符合“高精尖缺”和市场需求导向，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国际企业家、专门特殊人才等，以及
符合计点积分外国高端人才标准的人才。 

(一)入选国内人才引进计划的；
(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
标准；
(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
求的外国人才；
(四)创新创业人才；
(五)优秀青年人才；
(六)计点积分在85分以上的。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三、经省人才办批准或备案同意的重大人才工程计划入选者(或入选团队核心成员)，包括：
1.广东省南粤友谊奖
2.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 (引进创新创业团队、本土创新科研团队、领军人才 )
3.广东特支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业领军人才、宣传思想文化领军人才、教学名师、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
4.广东省人才优粤卡A卡或B卡持有人
5.实施公安部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的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经广东省科技厅 (省外国专家局 )、省自贸
 办珠三角九市人民政府及科技 (外专 )部门认定为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

• 四、经广州市人才办批准或备案同意的人才工程计划入选者(或入选团队核心成员)，包括：
1.广聚英才计划 (海外人才来穗创业“红棉计划”、高端外国 (境外 )专家引进项目、羊城工匠计划、优秀青年创新人才  
等有关项目 )
2.广州市产业领军人才 (创新领军团队、创业领军团队领军人才、创新创业服务领军人才、杰出产业人才补贴、产业高
端人才补贴 )
3.广州市人才绿卡主卡持有人
4.广州市高层次人才 (杰出专家、优秀专家、青年后备人才 )
5.广州市羊城友谊奖
6.广州市“岭南英杰工程”
7.其他人才计划：广州市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 (杰出人才、骨干人才 )、广州市医学领军人才、医学重点人才、医学骨
干人才、广州市金融领军人才、金融高级管理人才，金融高级专业人才，
8.符合《广州市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中央和广东省属驻穗单位人员。



常见申报依据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类）
      为方便外国高端人才(A类)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手续，广州市科学技术局会同广州市公安局自2019年9月2日起，对外国
高端人才(A类)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以下简称《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实行“一窗受
理、并行办理”的模式。
     疫情期间，除新办业务外，其他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业务均实施全流程网办，实行不见面审批。
一、 认定标准
    （一）入选国内人才计划的。  （二）符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
     （三）符合市场导向的鼓励类岗位需求的外国人才。
     （四）创新创业人才。            （五）优秀青年人才。
     （六）计点积分在85分以上的。

二、“一窗受理、并行办理”办理流程
   （一）用人单位登录国家“外国人来华工作管理服务系统”，网上提交工作许可相关申请材料。
   （二）市科技局网上审批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三）用人单位登录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局网站(网址： http://crjyw.gzjd.gov.cn )，网上提交相关申请
材料并预约办理工作类居留许可申请。
   （四）用人单位提交受理材料，市科技局、市公安局联合受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工作类居留许可。
符合外国高端人才(A类)工作许可申请条件的，市科技局发出《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要求的，退回补充材料或不予批准);符合工作类居留许可申请条件的，
市公安局当场出具受理通知书。
   （五）市公安局后台审批工作类居留许可(或告知补充申请材料或不批准)。
   （六）用人单位领取外国人的工作类居留许可或通过EMS快递收取办理结果。外国人工作类居留许
可办理时限由原来的7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



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



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
二、申报程序
（一）注册账号。用人单位登录省阳光政务平台，完成账号信息注册（包括：单位名称、社会信用代码、单位管理员信
息、主管部门、单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如用人单位在该平台已有账号的，则无需再重复注册账号。

（二）网上申请。申请人向用人单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用人单位进行验证，符合条件的，由单位经办人登录平台系统
逐一录入认定信息，上传相关认定附件材料，完成网上申请（具体操作指引详见省阳光政务平台系统首页）

（三）受理认定。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在省阳光政务平台直接受理并进行认定，通过认定的向用人单位
出具《广东省外籍/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不通过的出具《不予认定通知书》。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认
定工作，如在认定过程中需要补充其他材料，自补齐之日起受理期限重新计算。自申报之日起，申请单位（申请人）可
通过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和结果。如申请人同时还申请办理在华永久居留证件推荐函的，需待市政府审核同意并正式批复
市科学技术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外国专家局）自接到市政府批复件后3个工作日内，向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寄送
《在华永久居留证件推荐函》，同时向用人单位出具《关于办理在华永久居留证件的通知》（快递到付）。

（四）结果送达。获准认定的，在8个工作日内通过现场领取、邮寄等方式将《广东省外籍高层次人才确认函》或《广
东省港澳台高层次人才确认函》等送达申请人。不准予认定的，送达《不予认定通知书》。



三、办理对象
    符合《广东省人民政府转发公安部<关于对申请永久居留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的批复>的通知》（粤府函〔2016〕
352号）附件《广东省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以下简称《认定办法》）所列条件，来广州工作或创业的外籍人才。
    符合《珠三角自创区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所列条件，来广州工作或创业的外籍人才。
    根据《省公安厅 省外专局 省自贸办关于外籍高层次人才、外籍创新创业人员、境外高校外籍学生等办理外国人签证
证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公通字〔2016〕214号）规定，在广州工作的港澳台高层次人才，参照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
标准执行。
三、认定标准
申请人需在广州市工作，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属于知名奖项获得者或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
（二）属于外籍知名专家、学者
（三）属于企业创新创业类外籍高层次人才
（四）属于具有特殊专长且为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紧缺急需的其他人才。
四、申请材料
（一）填写完整的《外籍高层次人才资格认定登记表》，用人单位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申请人本人有效护照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复印件。
（三）证明属于高层次人才的相关材料。

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



五、部分较为宽松的条款

•在本省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体育、文化、卫生等单位聘任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职务），或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享受同等待遇的专家、学者。 

•在美国《财富》《福布斯》杂志近三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的科研技术骨干和总监以上中高级管理人才；

•在珠三角自创区9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内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总部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大型骨干企业、上市企
业，及上述企业的研发中心、投资性公司，国家级众创空间企业，各片区主导产业重点项目企业的科研技术骨干和副总
经理以上高级管理人才；

•经国家和本省认定的重点实验室（科技部门认定）、企业工程研究中心（发展改革部门认定）、企业科研机构（科技
部门认定）、工程实验室（发展改革部门认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部门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经信部门认定
）、新型科研机构（科技部门认定）以及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的科技服务机构（科技部门认定）的科研
技术骨干和高级管理人才；

•在珠三角自创区9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内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直接投资，单
个企业实际缴付注册资本金在100万美元以上，连续3年投资情况稳定，由该企业推荐的科研技术骨干和副总经理以上
高级管理人才（总数不超过3名）；

•在珠三角自创区9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内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机构200万美元以上投资的创业
企业主要创始人（每家企业不超过2名）;

•拥有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在珠三角自创区9市和揭阳中德金属生态城创办企业的人员（注册
资金一般不低于20万美元，个人股份不低于30%且为第一大股东）

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认定



广州市人才绿卡
一、申报程序
1.网上申请：申领人登陆“广州市人才绿卡管理系统”（网址：
http:/ /gzrsj .hrssgz.gov.cn/vsgzhr/ login_rclk2.aspx），按
照相关流程指引填报、上传材料。

2.后台审核：申领人提交申报材料后，受理窗口进行初审。初
审通过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复审和终审，在7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如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则进行退案
处理并要求申领人补充提交材料。退案后，审核认定期限自再
次补交材料时重新起算。申领人可随时登录人才绿卡管理系统
查询审核和后续办理进程。

3.公安制证：经审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转至市公安局制证。市
公安局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制证。

4 .窗口发证：市公安局完成人才绿卡制作后，3个工作日内送
各受理窗口。申领人本人携带申报资料原件至受理窗口，经核
验无误后领取证件。同时，资料原件退回申领人。



二、申领条件
年龄要求：人才绿卡申请人原则上年龄应小于55周岁，特殊情况可适度放宽。
副卡申请要求：主卡成功申领满1年之后，方可申领相关副卡。
人才要求：凡符合本市引进人才需求，每年在本市创业或工作超过6个月的，非广州市户籍的境内居民，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以及外国人，持中国护照、拥有国外永久(长期)居留权且国内无户籍的留学人
员和其他人员，在本市有合法住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领人才绿卡。
（一）经广州市认定或审核确认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
（二）具有一定海外工作、学习和创新创业经历经验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三）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并具有相关领域从业经历10年以上的专家。
（四）具有“985工程”或“211工程”普通高等教育研究生学历并有博士学位，或者具有全球前300名的国外一流大
学研究生学历并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员。
（五）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所从事的工种(岗位)符合广州市紧缺工种(职业)目录的人才。
（六）持有《外国专家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A类)的高端外籍人才，以及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广
州南沙新区片区范围内工作并经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认定的港澳人才和外籍人才。
（七）工资性年收入达到6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2万元人民币以上在穗就业的港澳台人员及外
籍人员。上述标准随广州市人均工资水平变化适当调整。
（八）符合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经有关部门认定具有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人才。
   注：应由市直行业主管部门或各区党委组织部认定，并经市人才办核准。

广州市人才绿卡



注意事项



申请人提交的人才认定依据应在2019年处于有效期内。

n长期有效的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中国政府友谊奖、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科院百人计划、符
合国际公认的专业成就认定标准的（诺贝尔奖等各类奖项、院士等）、南粤突出贡献
奖和创新奖、广东省友谊奖、“珠江人才计划”、“广东特支计划”、“广聚英才计
划” 、“羊城人才计划”、广州市杰出专家、广州市优秀专家、广州市青年后备人才
等；

n有期限的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广东省“人才优粤卡” 、广州
市人才绿卡、各类计划项目（如高端人才项目）等；



申请人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相应的认定依据。

n外国国籍人士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以外国人来华工作分类标准所列人才计划为准），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证（A类）、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持有者，经省人才办批准或备案同意的重大人才工
程计划入选者(或入选团队核心成员) ，经广州市人才办批准或备案同意的人才工程计划入选
者(或入选团队核心成员) ；

n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取得香港入境计划（优才、专业人才及企
业家）的香港居民，台湾地区居民
    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类）、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外的其他认定标准；

n取得国外长期居留权的回国留学人员和海外华侨
    除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A类）、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外籍和港澳台高层次人才外的其
他认定标准；



申报流程



市科技局对申请结果

进行公示并发放补贴。

STEP ONE
申请人网上提交申
请材料。

STEP THREE
市科技局对申请人资

格进行审核。

STEP FIVE

STEP TWO
市科技局网上预受

理，对材料的完整

性进行形式审查。

STEP FOUR
市税务局对退税

数据进行审核。



Thanks.


